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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10.96×3.43=37.59（万元），大写人民币：

叁拾柒万伍仟玖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2017 年

11月 1日执行），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

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在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合同书中载明的矿业权评估报告

使用者使用；只能服务于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除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

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中山市东区长江矿泉饮料厂（已开采未有偿处置资源

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